
因應防疫措施下旅宿業接待旅客注意事項及處理原則 

109 年 2 月 25 日 

一、旅宿業因應武漢肺炎疫情，應落實下列防疫措施： 

  (一)飯店服務人員應落實自我防護措施 

  (二)公共區域按時消毒（請參閱四、飯店業者清潔防護注意事項） 

  (三)應主動幫旅客量額溫，並主動詢問其旅遊活動史 

  (四)如旅客出現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等症狀並來自疫區，應要求旅客配戴口罩儘速就醫並

主動撥打 1922 或 0800-001-922 通報防疫主管機關；如非來自疫區，仍應要求旅客配戴

口罩並注意旅客後續情形 

二、如因防疫考量衍生「是否接待」或「取消訂房」爭議，處理原則如下： 

  (一)旅客因防疫法規或主管機關公告致無法依約入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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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風險旅客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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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旅客違反檢疫規定 

 

 
→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三、非屬前述爭議或疑義情形之取消訂房 

 

 

→ 

 

 

自由行旅客依防疫法規

規定或經防疫主管機關

公告「禁止入境」、「居

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

致無法依約入住 

符合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

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9 點規

定「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

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

致契約無法履行者」之情形 

自由行旅客得請

求旅宿業者無息

返還旅客已支付

之全部定金及其

他費用 

1、自由行旅客持「居家檢疫通知

書」請求在飯店實施檢疫 

2、自由行旅客來自疫區 

3、自由行旅客拒絕配合飯店量額

溫、拒絕告知旅遊活動史，或

有咳嗽、發燒、呼吸急促等症

狀拒絕配戴口罩或就醫 

1、得依旅客之風險性評估是否受理訂房 

2、如拒絕接待「居家檢疫」旅客，請協助通報

當地「民政局」或「村（里）長」 

3、如已受理訂房嗣後拒絕接待，依「個別旅客

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8 點規定，

除退還已收取之定金，如未達成和解，尚可

能需負擔「約定房價全額」之損害賠償 

自由行旅客在飯店實施居家檢疫，

但在檢疫期間擅自離開「客房」，

違反檢疫規定 

 

1、旅宿業者應主動撥打 1922 或 0800-001-922

通報防疫主管機關 

2、得拒絕繼續接待該旅客 

自由行旅客非屬前

述爭議或疑義情形

而有取消訂房需求 

1、仍應適用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5 點

規定之「14 日比例退款」、「3 日比例退款」、「1 年內保留已

付金額作為日後消費折抵使用」等方式處理 

2、如有爭議，建議儘量以延期、保留定金或酌減違約金等方式

妥為協處因應 



四、飯店業者清潔防護注意事項： 

  (一)建議針對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進行消毒，可以用 1 : 100（當天泡

製，以 1 份漂白水加 99 份冷水）的稀釋漂白水（約次氯酸鈉

500ppm 濃度），以拖把或抹布作用 15 分鐘以上再以濕拖把或抹

布擦拭清潔乾淨。 

  (二)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（手套、口罩、隔

離衣或防水圍裙、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），但要注意清理工

作應適當為之，避免因過度使用消毒藥劑而影響人體健康。 

  (三)清潔人員應落實手部衛生。 

 


